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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古政办发〔2022〕69号

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2022 年省市重点项目、

做好 2023 年项目谋划及前期手续办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

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各有关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现将《关于加快推进 2022年省市重点项目、做好 2023年项

目谋划及前期手续办理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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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进 2022 年省市重点项目、
做好 2023 年项目谋划及前期手续办理的

工 作 方 案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 2022 年省市重点项目，做大做优做实

2023 年项目盘子，加快明年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进度，确保全县

投资和项目工作顺利开展，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1.全县 2022年省市重点项目开复工率达到 100%以上，其中，

省重点建设项目全部实现开复工，年度投资足额完成；省市重点

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达到 90%以上。

2.全县 2023年项目谋划数量力争达到 40个以上，总投资达

到 260亿元以上，年度计划投资达到 3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年

度计划投资占比达到 50%以上。

3.全县新建项目立项、土地、规划、环评、能评等前期手续

办结率达到 70%以上，力争达到 85%。

二、组织机构

成立古县推进 2022年省市重点项目、做好 2023年项目谋划

及前期手续办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县领导小组”）。

组 长： 李 晶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 牛 群 县政府电子政务中心主任

吴俊君 县发改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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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县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县工信局、县财政局、县

卫健体局、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行政审

批局、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县教

科局、县文旅局、县乡村振兴局、县促进外来投资服务中心、县

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心、县公路段、县融媒体中心、县项目推进中

心、县政府办金融股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各乡镇主要负责同志。

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发改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发改局局

长吴俊君同志兼任。

三、时间安排

2022年省市重点项目推进时间为 2022年 11月 27日至 2022

年 12月 31日，2023年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间为 2022年 12月 1

日至 2023年 2月 25日。

四、工作内容

（一）加快推进 2022 年重点项目建设

尽最大限度形成实物工作量。对照“2022 年省市重点项目

目标任务表”，进一步加快已开复工项目投资进度，力争 11月底，

省市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 87%以上；12 月底，省市重

点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 90%以上。（牵头单位：县发改局；

责任单位：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

县项目推进中心等有关部门）

（二）扎实做好 2023 年重点项目谋划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全县“123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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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心和“一城一区一园四地”战略定位，聚焦“双城”建设、

农林水利、工业产业、现代物流、交通城建环保、新型城镇化、

社会事业、金融外贸等领域，进一步谋深谋实明年项目盘子，滚

动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牵头单位：县发改局；责任单位：

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行政审批局、

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县工信局、县教科局、

县民政局、县医疗集团、县疾控中心、县项目推进中心等有关部

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高效开展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月活动

抢抓岁末年初、今冬明春的关键时期，集中办理全县新建项

目立项、土地、规划、环评、能评等前期手续。（牵头单位：县

发改局；责任单位：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

局、县行政审批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县

工信局、县教科局、县民政局、县医疗集团、县疾控中心、县项

目推进中心等有关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1.情况摸底阶段（2022年 12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6日）。

各县直有关部门、各乡镇以 2023 年新建项目为基础，对本单位

的项目进行全面梳理，精准掌握手续办理层级、办理进展及需协

调解决的问题，于 12月 6日前，将“前期手续办理情况表”报

县项目推进中心。

2.集中办理阶段（2022年 12月 7日至 2023年 2月 20日）。

县项目推进中心将项目分门别类，需县级办理的手续，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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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手续分解至县直部门，明确办结时限，督促相关部门加快办理；

需省市级办理的，报市项目推进中心梳理汇总后将分解至相关市

直部门，协调加快项目审批或报省予以协调解决。前期手续办理

月活动实行周报制度，各县直有关部门、各乡镇于每周五 17时

前将“前期手续办理情况表”报县项目推进中心，做到每天有落

实，每周有报告。

3.活动总结阶段（2023年 2月 21日至 2023年 2月 25日）。

各县直有关部门、各乡镇对专题活动开展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典型事例和发现的问题等进行认真总结，形

成工作报告，于 2023年 2月 25日前，将活动总结报县项目推进

中心。

（四）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

根据国省政策，及时组织各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积极申报

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各项资金。

同时大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各类项目建设，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进一步夯实经济发展根基。（牵头单位：县发改局；责任

单位：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行政审

批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县工信局、县教

科局、县民政局、县医疗集团、县疾控中心、县项目推进中心等

有关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五、工作职责

县发改局：作为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牵头单位，全面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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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工作，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

县行政审批局：作为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的审批单位，要优化

审批流程，明确领办、代办、专办加一网通办服务标准，确保项

目审批快捷有速度。要精准指导审批，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

的疑难杂症，积极协调要素保障部门进行靶向研究，摸清土地、

能耗、产能、污染物排放总量、水资源、资金等六大指标的要素

指数，坚持专班推进，实行并联审批会、“四办”服务联席会等

项目审批工作协调机制，确保每一个具备条件的项目不在行政审

批环节延误受阻出错。

县自然资源局：作为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单位，要高效办理项

目前期规划用地手续，主动对接项目单位，一次性告知项目规划、

土地等前期手续办理政策与所需要件，高效快捷办理项目用地预

审与选址等前期手续。要优先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开辟

“绿色通道”，将土地要素优先向好项目、优质项目投放支持，

全力服务保障项目用地。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作为项目环境容量要素保障单

位，要强化对重点项目前置监管，认真审查项目环境的可行性，

积极做好项目建设环评手续办理工作。要主动对接省、市生态环

境部门，争取让好项目尽快受理、尽快审批。

县住建局：要切实做好项目招投标、消防审查、抗震设防等

各项手续办理工作，全力以赴推动前期手续办理工作有序开展，

确保项目快速启动、有序实施、按期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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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作为项目建设资金要素保障单位，要全面强化预

算资金保障，及时用于项目前期的立项、可研、设计等手续办理，

为重点项目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要加快财政评审进度和资金拨付

进度，主动对接上级部门，积极为项目投建投产争取资金支持。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县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 2022年省

市重点项目推进、2023 年项目谋划及前期手续办理工作，定期

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解决重点项目推进、项目谋划、前期手

续办理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各项目主管部门、审批部门、要素

保障部门要成立部门前期手续办理工作专班，明确手续办理分

工，压实手续办理责任，为高效推进项目前期手续集中办理月活

动奠定坚实组织基础。

（二）优化服务质量。项目主管部门、要素保障部门要抽调

业务骨干，组建一支 3人至 5人的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小分队，负

责专职对接项目手续办理工作。各项目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单位

倒排工期，如期提交项目审批所需的申报资料，抓紧迈出、走稳

项目手续办理的“第一步”。审批部门要用好“领办、代办、专

办、一网通办”“首席秘书官”等机制，主动上门服务项目单位，

提高办事效率，确保各类手续加快办理。各要素保障部门要按照

《“要素跟着项目走”实施方案》职责分工，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切实把手续办理过程中所需的要素资源保障到位。



（三）主动沟通对接。对于急需省市两级协调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重点项目推进、重大项目谋划、手续办理过程中的难点堵

点问题，各县直相关部门要第一时间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县领

导小组办公室报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后，县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

县直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需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汇总

后，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解决。

（四）严格工作考核。对于重点项目推进、项目谋划、前期

手续办理成效显著的部门，将视情况作为年终项目考核的重要依

据；对于工作过程中弄虚作假、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要进行通报。

（五）营造良好氛围。宣传部门、融媒体中心要把此次活动

作为近期项目宣传工作的重点和热点，加大对具体工作中好经

验、好做法、重大项目进展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要确定工作联络人，专门负责重点项

目推进、项目谋划和前期手续办理的沟通联络工作，于 11月 30

日前报县发改局。

联系人：石 坚 联系电话：18835717755

抄送：县委办。

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6日印发

校对：石 坚（县发改局） 共印 20份


